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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经济新常态下，企业需要搭建稳定与灵活兼备的敏捷组织，才能适

应日益复杂多变的外部市场环境。由于受金融和政策的影响，房地产市场

的波动性和风险尤其突出，地产企业向敏捷组织转型的需求更为迫切。而

在转型实践过程中，除了需要调整架构、治理和流程外，尤为传统的地产

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往往是如何激励核心人才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，为企

业持续创造价值。合伙人制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。我们认

为，为了确保合伙人制落地成功，房地产企业首先应从全局角度出发，想

清楚目的、人选、激励和治理结构四大问题；其次应避免目的过于复杂、

“眉毛胡子一把抓”的甄选标准、过度依赖股权激励、忽视价值观等六大

常见误区。更重要的是，针对房地产企业的市场特征，合伙制转型更要突

出风险共担、能力建设和支持经营性业务这三大重点。 

传统地产企业合伙人制转型 

思考四个问题从零起步 

合伙人制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，需要通盘考量。我们建议企业认真思

考以下四个问题来帮助理清思路，加快从零起步（见图 1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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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伙人制的起源和基本特征 

合伙人制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古罗马，人们通过契约形成了两

人以上“相约出资、共同经营、共享利益、共担风险”的合同，合伙制度

基本成型。中世纪时期，此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来控制海运贸易的高风险。

在我国，2007 年的《合伙企业法》确立了合伙制的法律基础。 

现代合伙人制常见于“知识型组织”，如投资银行、咨询公司、律师

事务所等。这类组织是以知识型人才支持为主的企业，合伙人制则协调统

一了资本和知识的关系，使得资产持有者和知识持有者平等参与经营和剩

余价值分割，而不再是雇佣关系。作为这一制度的先行者，麦肯锡从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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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初便确立了合伙人制，至今已经 90 年。 

由于新经济增长的基础是激发个体效率和创新，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企

业也开始重视人才个体的价值，积极引入“类合伙人”制度，以股权激励

等方式提高核心人才的责任感和参与度。在中国，互联网公司（如腾讯）

和全球化制造业企业（如海尔）树立了典范，众多房地产企业也纷纷效仿。 

避免陷入六个误区 

误区 1：目的太多太复杂 

企业常常寄希望于“毕其功于一役”，合伙人制能一举达到多重目的。

比较普遍的目的有，留住核心人才、提升团队士气和积极性、稳固关键决

策权、减少管理层与资产所有者之间的摩擦等等。然而，目的越是复杂多

元，转型过程中左右为难的问题就越多，往往导致决策难以推进。相反，

那些在转型伊始就能明确首要目的的企业，其转型效果往往很明显。 

误区 2：“一刀切”甄选合伙人 

很多企业仅仅根据岗位和职级甄选合伙人，这在实际工作中将会造成

能力和价值的不匹配。提拔合伙人的终极目的是激励有能力的个人和团队

创造新价值。根据麦肯锡的经验，更可取的甄选标准应该是：①业务能力：

该合伙人选能否掌握足够的业务量来支持企业发展；②领导力：能否构建

果敢而忠诚的内部团队来支撑该合伙人业务的长期发展。 

误区 3：股权激励是万能妙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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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激励授予了合伙人分红的权利，但是它并非处处适用。例如，股

价过高反而会降低合伙人购买股权的积极性；非上市公司的退出困难抑制

了股权的激励作用；发展阶段的上市企业需要平衡老将新兵的利益等等。

因此，激励体系应考虑与其他手段相结合（见图 2）。如麦肯锡公司合伙人

的薪酬由底薪、绩效奖金以及股权分红三部分组成。其中，级别相同的合

伙人底薪基本相同，而绩效奖金和分红则会根据合伙人的综合表现而定，

从而确保大集体和小个人的平衡。又如，万科在股权激励的基础上，增设

项目跟投分红，该做法是以短期激励补充长期发展。 

误区 4：权力全面下放 

建立合伙人制的目的是将决策权尽量下放到一线团队，但是在实际操

作中也应该注意分层、分类决策。核心事项仍应由董事会决策，包括公司

战略方向、重大人事和经验投资事项等。即便是非核心事项，成熟业务与

不成熟业务也要区别对待。对于成熟业务，站在市场最前线的合伙人应被

充分授权，要确保让听到炮火声的人及时决策；对于不成熟业务，可以通

过打造标杆项目的方式集中建立流程和团队能力，待成熟后再参照成熟业

务来治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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误区 5：价值共享=利润分配 

合伙人制不仅仅是利润分配，更关键是价值共享。很多企业并不能明

确定义自己所创造的价值。一种常见的错误是将价值等同于会计利润。以

购物中心为例，价值创造不仅仅包括每年的租金和多种经营收益，还应包

括由此产生的物业增值。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不仅是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当

期利润分红，还应包括整体市值的增加。另一种常见的问题，是价值创造

的衡量标准不够简单明了。最佳实践是设立明确标准的尺子，合伙人自己

丈量，次优做法是由公司按期评估并公布。 

误区 6：忽视价值观共享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4014


